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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社會人口老化，信徒年齡的比例也隨

之在改變。(註)為使更多生力軍投身宣教事奉，香

港差傳事工聯會(差聯)現正籌備特為50歲及以上的

「金齡信徒」而設的「金宣大會」，推動金齡一族

參與，進而委身宣教。以下讓筆者闡明「金宣」的

理念，以及如何推動。

其實，今日大部分金齡人士仍然相當有活力，

而金齡可分為「青老」、「中老」和「老老」三個

階段，前兩者就是這次金宣主要動員的對象。其

實，金齡人士有不少優勢，他們沒有經濟和家庭的

後顧之憂，可以經常外遊，有經驗和智慧，又有一

定的屬靈成熟度，能給予工場上的宣教士不少協

助；另一方面他們也可用專業知識按當地的需要作

工，或做支援性的事奉，或者參與探訪、聆聽宣教

士心聲、與他們一起祈禱，相信可以成為宣教士很

好的同行者。但金齡人士也有一些盲點，例如容易

固執過去的工作模式，故他們也要調整心態，須避

免固步自封，加強裝備，特別是跨文化宣教方面的

裝備尤其重要。

首屆金宣大會以「璀璨人生，再上征途」為主

題，共分三個階段：

首階段是傳遞異象，於2015年5、6月在港九新

界和澳門五區，分別舉行五場「恩臨萬邦2015金宣

大會」啟動禮暨差傳奮興會，以提升本地教會及信

徒對金齡宣教的意識；第二階段則是裝備學習，10

月20-22日舉辦的「金宣大會」，是讓金齡信徒了

解和學習他們在差傳事奉上可參與的角色，以及明

白宣教的各種可能和可以參與的工作，立志投身宣

教；第三階段就是行動實踐，讓決志的金宣者在一

年至年半之內接受適當的宣教訓練和裝備，能出發

到工場，實踐宣教。

「金宣」是從正向教導，傳遞神給教會的宣教

使命，也即是「使萬民作主門徒」的大使命。現今

許多堂會的差傳事工局限於派遣「短宣隊」；有些

是週末行，有些是一年兩、三次，好些更以為「短

宣」等於差傳，算是履行了大使命；甚至有些堂會

「短宣」也式微，不知道怎樣進一步拓展宣教事

工。「金宣」大會首先透過一系列的啟動禮、奮興

會，傳遞異象；其後在營會當中，以多元的見證、

裝備信息、查經、心靈分享、多元的座談會和工作

坊、人材招募、差傳事工展覽、禱告與資深宣教士

約談等各樣活動，開濶金齡一族的屬靈視野，認識

到宣教的廣大需要和不分界限。「金宣」最重要的

目的是為參加者帶來異象，挑戰金齡基督徒好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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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雪良

主 題文章



9Great Commission Bi-monthly    No.116 June 2015

考人生下半場的目標和方向，謙卑主前，再踏上事

主人生宣教路。金宣大會各個參與機構更合力提供

適合的跟進項目，包括海外及本港、長期及短期的

實踐機會，務求讓金宣人能坐言起行，積極回應主

的使命和呼召，不再拖延。

此外，也要有堂會的配合，使「金宣」能集中

力量，向金齡人作差傳教育、裝備他們；堂會的推

動，顯出其重視向成年人傳遞使命和支援他們。事

實上，雖然金宣人的跨文化適應能力會隨年齡下

降，但他們的人生閱歷和技能仍是寶貴的資源；他

們如能放下身段，不辭勞苦，謙虛服侍，實堪作信

徒的榜樣。教牧和領袖更可以身作則，積極領軍，

勇於回應和委身；日後也好作貼身的跟進，與他們

同行。

昔日在戴德生、李提摩太等大力推動，歐美有

許許多多青年前仆後繼地投入差傳的行列，來華傳

道宣教，以致在荒涼的宣教工場加添生力軍、新動

力，彰顯福音和真理的光輝。今天的蒙召者在哪

裏？今日推動和引導會眾委身的教牧在哪裏？參與

宣教事工人人有責，年齡不應成為阻礙和借口，盼

望香港及海外華人教會中眾多金齡人士能為福音大

使命再展新里程，讓「金宣」、「青宣」配合「長

宣」，在廣大的福音禾場上同心事奉。

今年的「金宣」屬破天荒首次舉辦，讓成熟和

已屆金齡的基督徒感到總有參加的機會，讓他們在

營役的生涯中有重新思考的空間，這可能是神在他

們人生旅程的最後召集！金宣人機不可失！

註：

香港人口趨於老化，按香港政府統計處2014年7月31
日的公佈，50-64歲這一個年齡組別的人口共1,643,200，
若以統計處公佈2014年底的人口為7,264,100來計算，
50-64歲這個組別的人口約佔香港人口的22.6%。以上資
料可參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http://www.censtatd.gov.hk/
press_release。
香港教會的人口，按《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

50至64歲的信徒推算有72,449人，而65歲以上信徒有
49,600人，合共有122,049人，佔整體教會信徒人口超
過三分之一。可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頁http://www.
hkcrm.org.hk/。

（作者為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本文部分

內容曾刊載於《差聯Link》2014年10-12月號及

2015年3-4月號）


